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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的属性 客户资料可以成为版权的保护客体 客户资料作为

商业秘密来保护，存在哪些缺陷？能不能提高客户资料的法

律保护水平，以版权法来进行保护？用版权法如何保护？诸

如此类的问题学界少有人探讨，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些理

论疏导，并试图初步提出客户资料的版权保护规则。 客户资

料能否作为版权保护的客 目前我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水平

是极低的。这里所说的保护水平低有3层含义：一是法律保护

限定条件过高；二是法律救济手段单一；三是对侵权人的惩

罚性不强，甚至让其有利可图。为什么要选择版权作为客户

资料的又一保护手段呢？因为，版权法是很开放的，其包容

性要比专利法和商标法强。从最容易进入的切入点来解决问

题，成本总是最小的。当然，这一点仅仅是一个经验性直觉

，客户资料能否获得版权保护以及版权为什么要保护客户资

料，最关键的是要看它是否具备版权客体的构成要件。 版权

的客体是作品，一般认为其构成要件有三：一是思想或感情

的表现；二是具有独创性和原创性；三是具有有形的表现形

式。我们现在以这3个构成要件为评判指标，来考察一下客户

资料，看其是否能成为版权的客体。 首先，看客户资料是否

为特定思想或感情的表现客户资料是权利人在开拓业务过程

中对客户资源的记载和维护，毫无疑问地表达了权利主体的

某种思想或情感。它所表达的思想或情感是希望将目前的客

户关系继续维持，从而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商品或服务。以



客户资料为载体的这种对客户关系维持的思想或情感，是版

权保护客户资料的前提。 其次，看客户资料是否具有独创性

和原创性作品的独创性或原创性主要表现在作者按照自己的

选择、取舍、安排和设计对作品的素材进行综合，而不是依

已有的表达形式复制，也不是依既定的程序推演。客户资料

一般都是开发者根据自己对客户资源开发总结而来的，其编

排形式、记载内容都会因为不同开发者的不同经营活动而有

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客户资料的开发者大都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获取这些客户资料。 第三，看客户资

料是否具有有形的表现形式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同任何作

品一样，客户资料都可以有一定的载体，如书面记录、图案

、手册、清单、计算机软件、文档甚至以口头形式表现出来

。客户资料这种完全具备作品形式的智力创造成果是可以成

为版权的客体的。 版权法如何保护客户资料 如何对客户资料

进行版权保护，我们可以从客户资料的版权性质、客户资料

的版权主体和客户资料的版权内容以及客户资料版权保护和

商业秘密保护的协商4个方面来分析。 一、客户资料的版权

性质客户资料的版权，更多的是一种财产权利，客户资料版

权所有人的客户资料享有排他性的专用权。因为客户资料信

息主要体现的是财产利益，这种财产又不同于有形财产、而

是一种无形财产。作为无形财产，客户资料是人类商业活动

的智慧结晶，它又更多地表现为是一种智力成果。开发者为

开发客户资料所载的客户资源付出了大量的智力投入，因此

，客户资料的版权也应包括人身权。 二、客户资料的版权主

体以商业秘密来保护客户资料，客户资料的权利主体基本上

是具备民事主体资格的经济组织或者单独从事经济活动的个



体。用版权来保护客户资料，权利主体可以是经济组织也可

以是经济组织的雇员。假如某个自然人通过自己的开发拥有

一定的客户资料，他把这些客户资源以客户资料的形式表现

出来，如果他带着这些客户资料受聘于某家公司，在他没有

将这些客户资料出让给该公司时，他就是这些客户资料的权

利主体。具备民事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和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合

同约定谁是客户资料版权的主体。 三、客户资料的版权内容

虽然客户资料的商业秘密保护方法存在局限，需要版权保护

来补充，但并不意味着客户资料不具有商业秘密的属性。实

际上，创造性劳动和商业秘密性是客户资料的两个最基本的

属性。因此，考虑到其商业秘密性，对客户资料的版权保护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涉及到发表权、展览权、发行权等需要公

开的权利。客户资料版权的内容主要包括署名权、修改权、

复制权、保护客户资料完整权、出让权、整理权。 四、客户

资料的版权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的协调如前所述，客户资料

既是一种商业秘密也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商业秘密方

法保护客户资料存在局限，版权保护客户资料也不一定能够

做到天衣无缝，比如版权不可能强调保密性，这容易使权利

人疏于保护资料的秘密性进行维护。因此，有必要对客户资

料的两种法律保护方法进行协调。概而言之，商业秘密保护

方法侧重于对他人不正当利用权利人的客户资料的控制，是

在从外部保护客户资料。版权保护客户资料运用的是知识产

权法手段，保护的是开发客户资料的创造性劳动，更多强调

的是激励。我们必须在考虑客户资料秘密属性的基础上探索

其版权保护，协调客户资料商业秘密方法保护制度与版权保

护制度的关系，从而完善客户资料保护的法律制度。 （“德



恒杯法治权利律师”征文三等奖）文章出处：普法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